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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換股債券之自願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金融發展（ 控股 ）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 

 

玆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八日、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

日、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三日、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一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一八年二月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关于可换股债

券的公告（「該等公告」）。除非另有訂明，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 本公司與Chance Talent Management Limited（「買 方」）訂 立 了認 購 協 議及其

後修訂。據此, 本公司有條件同意發行而買方有條件同意認購本金總額為154,000,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

截至本公告日期, 可換股債券的未償還本金總額為59,000,000港元及將於2022年1月31日到期。於可換股

債券到期時, 本公司須贖回未償還的可換股債券並清償未償還的本金連同應付予買方的利息及費用。 

 

本公司與買方就可換股債券的情況及條款及條件的進一步修訂進行討論。本公司已接獲買方通知，確認

於新條款討論完成前無意採取任何和可換股債券有關的行動。 

 

本公司將適時就可換股債券的最新發展作出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融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張鐵偉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五名執行董事，即張鐵偉先生、李斌先生、戴菁女士、徐凱英先

生及龐浩泉先生，及(ii)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曾鴻基先生、區天旂先生、許彥先生及周小江

先生。 

 

 


